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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梁庆明、王瑜、王维、李智因调动情

形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因此， 由公司对上述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0384%。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100,000股 1,100,000股 2023年4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2年2月2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三峡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中国三峡

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中

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中国三

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办法》的议案、《中

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长期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中国三峡新

能源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0）。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023年2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梁庆明等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10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中国三峡

新能源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6）。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3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截

止申报时间届满，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

理：激励对象因调动、免职、退休、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客观原因与企业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关系时，授予的权益当年达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业绩考核条件的，可行使部分可以在

离职（或可行使）之日起半年内行使，半年后权益失效；当年未达到可行使时间限制和业绩

考核条件的，原则上不再行使。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可以按授予价格由上市公司进

行回购，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 ”

鉴于梁庆明、王瑜、王维、李智因调动情形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董事会同意回购注

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因此，由公司对上述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11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384%。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及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梁庆明、王瑜、王维、李智4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1,100,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53,119,2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了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4899167），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4人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1,1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4

月25日完成回购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052,219,200 -1,100,000 15,051,119,2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573,000,000 0 13,573,000,000

股份合计 28,625,219,200 -1,100,000 28,624,119,2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等符

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及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规定及安排，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

励试行办法》《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中央企业控

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尚需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并依法

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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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0日（星期四）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0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安丰工业园盈富工业区M1-04,05A号地

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继林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 代表股份74,473,

3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7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

代表股份69,443,7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46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

表股份5,02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7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10,363,03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5,333,4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8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5,029,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7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及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64,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2%；反

对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64,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2%；反

对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64,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2%；反

对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49,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

对2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39,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3%；反对2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7%；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64,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2%；反

对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长李继林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38,4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6%；反

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38,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李继林先生、周敏女士、叶庆忠先生、叶劲忠先生及共青城凯美禄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为64,110,300股。

6.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叶庆忠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38,4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6%；反

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38,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李继林先生、周敏女士、叶庆忠先生、叶劲忠先生及共青城凯美禄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为64,110,300股。

6.3�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赵玉梅女士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48,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

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38,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4�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陈龙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48,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

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38,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5�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汤四新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48,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

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38,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6�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王龙基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48,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

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38,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7�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盛广铭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48,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

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38,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26%；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7.1�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主席黄权威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48,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

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2�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东代表监事刘仁和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48,7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

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23年度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54,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反

对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44,2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6%；反对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弃权1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5%。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64,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2%；反

对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0,354,2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1%；反对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9%；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与履职评价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54,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8%；反

对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竞蓬、黄启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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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0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

20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星期四）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和西二街189号富森创意大厦B座2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兵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3人，代表股份数量603,147,6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0.5853%。

其中：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人， 代表股份数量

600,079,5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0.1753%。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0人，代表股份数量3,068,11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99%。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28人， 代表股份数量3,391,

1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45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数量323,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32%；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数量3,068,1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9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

3、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603,093,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10%；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69%；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37,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8.4047%；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297%；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3657%。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603,093,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10%；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69%；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37,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8.4047%；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297%；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3657%。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603,093,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10%；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69%；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37,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8.4047%；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297%；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3657%。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603,145,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97%；反对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0.0003%；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8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9.9499%；反对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50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603,093,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10%；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69%；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37,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8.4047%；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297％；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3657%。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3,093,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10%；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69%；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37,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8.4047%；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297%；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3657%。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3,105,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31%；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69%；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4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8.7703%；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29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3,105,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31%；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69%；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4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8.7703%；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29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3,10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28%；反对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0.0072%；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47,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8.7261%；反对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73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3-2025）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03,105,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99.9931%；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

例为0.0069%；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赞成3,34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98.7703%；反对4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1.229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卢勇、温昕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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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3月2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年4月21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及供应

商等）申请授信或其他履约义务，同意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

担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为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60亿元， 剔除共用额度

的情形后，预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等额600亿人民币，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质押担保等，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同时，在此担保额度

范围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按照控股子公司的审议程序决

定，控股子公司在其履行审议程序后，及时通知公司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上述事项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1）、《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近期就华硕电脑（重庆）有限公司与子公司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的贸易事

项签署了《保证函》，担保金额人民币4.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华硕电脑（上海）有限公司与子公司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的贸易事

项签署了《保证函》，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与子公司神州数码（深圳）有限

公司的授信业务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2.7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近期就创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子公司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司的授

信业务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人民币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

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

称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关联关

系

神州数

码（深

圳）有限

公司

2000年4

月24日

深圳市南

山区科发

路8号金融

服务技术

创新基地1

栋11D

李岩

100000万

元人民币

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计算机硬件及配套零件、网络产品、多媒体产品、电

子信息产品及通讯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器及印刷照排设

备的研究、开发、批发、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 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

请）；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安装和维修(仅限上门维修)；提供自行开发产品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 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智能输配电

及控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池销售；集装箱销售；储能技术

服务；电气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

项目是：无。

全资子

公司

2、被担保人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资产总计 短期借款

流动负债合

计

负债合计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或有事项

涉及金额

资产负

债率

神州数码

（深圳）有限

公司

706,945.53 119,042.51 507,076.74 567,295.08 139,650.45

3,686,

398.17

11,

630.68

8,477.40 0.00 80.25%

3、被担保人2022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资产总计 短期借款

流动负债合

计

负债合计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或有事项

涉及金额

资产负

债率

神州数码

（深圳）有限

公司

897,891.76 56,407.20 751,421.68 751,421.68

146,

470.08

3,782,

694.19

11,917.56 8,746.04 0.00 83.6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具体情况如下：

债权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 担保总额 保证方式 保证期间

华硕电脑（重庆）有限公

司

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

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肆亿伍仟万

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华硕电脑（上海）有限公

司

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

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叁亿伍仟万

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龙岗支行

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

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贰亿柒仟万

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创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神州数码（深圳）有限公

司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壹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579.65亿元，其中股东大会单独

审议担保金额人民币3.7亿元和美元10.21亿元 （按实时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合计约74.71亿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对外担保实际占用额为237.2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312.13%。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13.16亿元，担保实际

占用额0.82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491.78亿元，担保实

际占用额236.46亿元。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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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关于湘潭通达水务有限公司的股权回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湘潭市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污水处理公司” ）与湘潭九华资产管理与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九华资管公司” ）签署了《关于湘潭通达水务有限公司的股权回购协

议》（以下简称“《股权回购协议》” ），由九华资管公司回购污水处理公司持有的湘

潭通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水务” ）33.33%的股权，交易完成后，污水处

理公司将不再持有通达水务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情

况如下：

一、交易背景

2019年，为扩大公司环保板块的规模，提升盈利能力，全资子公司污水处理公司

与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华经建投” ）合作，共同对九华经

建投下属全资子公司通达水务增资，其中污水处理公司增资7,000万元，九华经建投

增资9,000万元，增资完成后，通达水务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变为21,000万元，污

水处理公司持股33.33%，九华经建投持股66.67%。双方一致同意以通达水务为平台，

收购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国中污水” ）、湘潭国中水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湘潭国中水务” ）的全部股权。 未来待湘潭国中污水、湘潭国中水

务运行正常、资产权属清晰、达到一定盈利水平时优先将其全部股权注入公司以实

现相关资产证券化。

基于此，合作各方签署了《关于合作收购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湘潭国中

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 ）及《关于湘潭通

达水务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2020年，因湘潭九华

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部业务整合，九华经建投将其所持通达水务股权转让给其关联主

体九华资管公司，由九华资管公司概括承继九华经建投在合作框架协议和增资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及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1月8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投资湘

潭通达水务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通达水务完成增资后，一直未开展实际业务。 受诸多因素影响，湘潭国中污水和

湘潭国中水务的股权尚未注入通达水务，且湘潭国中污水和湘潭国中水务经营不达

预期，预计短期内无法实现稳定盈利。 上述合作无法按照合作框架协议和增资协议

的约定开展。 因此，为规避投资风险，避免投资损失，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和增资协议

的约定，污水处理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合作，由九华资管公司承担回购污水处理公司

持有的通达水务股权的义务，回购的价格为污水处理公司对通达水务投入增资资金

的本金7,000万元加年化收益。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湘潭九华资产管理与经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67693573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肖立红

注册资本：10,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2月16日

住所：湘潭九华经济区宝马东路1号九华大厦十三楼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与管理；股权投资及资产管理；各类房产的租赁与

管理；户外广告资产的租赁、管理及广告经营、发布；钢材、水泥、石膏、建筑材料（不

含硅酮胶）的销售；商业贸易、物资采购；园林绿化养护、城市环卫、物业管理；社区医

疗卫生服务；以自有资产对清洁能源（含天然气发电、分布式能源、垃圾焚烧发电、风

力发电、光伏发电、配电网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维护）进行投资；能源信息

智能化服务；燃气工程的建设；城市供热、供冷设施的建设、经营与维护；燃气设备、

器材的批发、销售；电力的销售；配电及相关配套设施施工、变电工程施工；电力设备

安装、维修、试验、维护；承接电力业务扩充工程，相关调整试验及化验业务；以自有

资产对供水行业进行投资；城市供水设施规划、维修、工程建设、管理、施工；自来水

生产与供应；供水管道维修；水质检测；车辆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九华资管公司总资产为

928,804.18�万元， 净资产为426,064.45�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39.16万元，利

润总额为-1,088.51万元，净利润为-1,088.5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湘潭九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九华资管公司与公司以及公司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九华资管公司进行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或自筹资金。九华资管公司的

资产与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及时督促其按协议约定支付股权回购

款。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湘潭通达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MA4QTEMJX6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成峪磊

注册资本：2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9月27日

住所：湘潭经开区莲城大道98号九华大楼1405号

经营范围：自来水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

设；供水、排水等管道工程建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污水处理公司持有的通达水务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其他妨碍权

属转移的情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2月28日

总资产 540,162,130.60 542,982,130.60

总负债 330,387,826.18 333,207,826.18

净资产 209,774,304.42 209,774,304.42

应收款项总额 370,641,225.71 373,402,888.14

2022年度 2023年1-2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56,675.14 0.00

净利润 -156,675.14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8,509,268.94 2,820,000.00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应收款项总额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本次回购前股权结构：九华资管公司持股66.67%，污水处理公司持股33.33%

本次回购后股权结构：九华资管公司持股100%

通达水务与公司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签署的回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回购方（甲方）：九华资管公司

被回购方（乙方）：污水处理公司

1、甲乙双方商定，由甲方按照增资协议9.5款约定，确定本次回购对价本金为7,

000万元，本协议签署前收益按5%的年化利率从2020年1月1日计算至2023年3月31

日（共3年3个月）为1,137.5万元。 本次协议签署之后分期付款期间内的收益按4.5%

的年化利率，按照资金实际占用金额和时间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甲方同意自行

筹集资金按照下述进度向乙方支付股权回购款：本协议生效后2023年4月30日前支

付第一期回购款本金200万元，2023年12月31日前支付第二期回购款本金2,600万

元，2024年12月31日前支付第三期回购款， 即剩余本金4,200万元及收益款（1,

137.5万元+2023年3月31日后实际占用的回款本金*4.5%/365*实际占用天数）。

2、本协议签署前，乙方从未参与通达水务的经营管理，通达水务的生产经营全

部由甲方负责。 通达水务发生的一切债务均与乙方无关，若乙方需承担本协议签署

前后（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签署前后的任何事由）通达水务的债务，乙方有权向通

达水务全额追偿。

3、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收到第一期回购款本金后，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办理

通达水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等相关事宜。当乙方全额收到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回购

资金本息后， 由乙方根据甲方或者通达水务的书面通知配合办理7,000万元股权转

让至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的变更登记手续。

4、违约责任：甲方延迟向乙方支付回购款（含收益）的，每延迟一日应按照应付

款*4.5%*110%/365*延期天数的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乙方违反本协议第四

条约定的，每延迟一日应按照已收回购款*4.5%*110%/365*延期天数的标准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

5、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均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本协议，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或

补充，均需经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本协议与此前乙方与九华经建投

签订的系列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未明确的，以此前签订的协议

为准。

6、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污水处理公司终止合作框架协议和增资协议约定的合作，是在充分评估通

达水务以及湘潭国中污水和湘潭国中水务当前实际经营状况以及未来所面临的风

险后作出的审慎决策，也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符合合作框架协议和增资协议的

约定，不会影响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规划，有利于公司规避投资风险，优化资产配

置。

本次交易完成后，污水处理公司将不再持有通达水务的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

可能产生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交易所得资金将用于污水处理公司日常

经营。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跟进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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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0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的投票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9:15—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剑南大道中段716号2号楼16楼

1622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何连俊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4人， 代表股份728,846,191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38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77,434,

4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89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人， 代表股份51,

411,7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83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议案11涉及关联交

易，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股东四川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及四川能投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均回避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票数

（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1.00

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727,291,388 99.7867 1,497,203 0.2054 57,600 0.0079 通过

2.00

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727,283,588 99.7856 1,505,003 0.2065 57,600 0.0079 通过

3.00

关于董事和监事2022年

度薪酬披露方案的议案

727,340,388 99.7934 1,505,803 0.2066 0 0.0000 通过

4.00

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727,283,588 99.7856 1,505,003 0.2065 57,600 0.0079 通过

5.00 关于2022年年报的议案 727,290,288 99.7865 1,498,303 0.2056 57,600 0.0079 通过

6.00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727,193,288 99.7732 1,652,903 0.2268 0 0.0000 通过

7.00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727,289,488 99.7864 1,499,103 0.2057 57,600 0.0079 通过

8.00

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727,072,288 99.7566 1,702,203 0.2335 71,700 0.0098 通过

9.00

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

预计额度的议案

716,331,588 98.2830 12,514,601 1.7170 2 0.0000 通过

10.00

关于2023年度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719,927,755 98.7764 8,918,436 1.2236 0 0.0000 通过

11.00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26,612,183 94.6696 1,498,403 5.3304 0 0.0000 通过

12.00

关于2023年度预算方案

的议案

719,376,758 98.7008 9,469,433 1.2992 0 0.0000 通过

13.00

关于2023年度投资计划

的议案

727,079,289 99.7576 1,572,005 0.2157 194,897 0.0267 通过

14.00

关于《“十四五” 发展战

略与规划纲要》的议案

727,347,788 99.7944 1,498,403 0.2056 0 0.0000 通过

15.00

关于补选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727,082,866 99.7581 1,749,925 0.2401 13,400 0.0018 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票数

（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1.00

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26,555,783 94.4690 1,497,203 5.3261 57,600 0.2049 通过

2.00

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26,547,983 94.4412 1,505,003 5.3539 57,600 0.2049 通过

3.00

关于董事和监事2022年

度薪酬披露方案的议案

26,604,783 94.6433 1,505,803 5.3567 0 0.0000 通过

4.00

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26,547,983 94.4412 1,505,003 5.3539 57,600 0.2049 通过

5.00 关于2022年年报的议案 26,554,683 94.4651 1,498,303 5.3300 57,600 0.2049 通过

6.00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6,457,683 94.1200 1,652,903 5.8800 0 0.0000 通过

7.00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26,553,883 94.4622 1,499,103 5.3329 57,600 0.2049 通过

8.00

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6,336,683 93.6896 1,702,203 6.0554 71,700 0.2551 通过

9.00

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

预计额度的议案

15,595,983 55.4808 12,514,601 44.5192 2 0.0000 通过

10.00

关于2023年度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19,192,150 68.2737 8,918,436 31.7263 0 0.0000 通过

11.00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26,612,183 94.6696 1,498,403 5.3304 0 0.0000 通过

12.00

关于2023年度预算方案

的议案

18,641,153 66.3136 9,469,433 33.6864 0 0.0000 通过

13.00

关于2023年度投资计划

的议案

26,343,684 93.7145 1,572,005 5.5922 194,897 0.6933 通过

14.00

关于《“十四五” 发展战

略与规划纲要》的议案

26,612,183 94.6696 1,498,403 5.3304 0 0.0000 通过

15.00

关于补选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26,347,261 93.7272 1,749,925 6.2251 13,400 0.0477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许志远、舒明杰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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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知于2023年4月14日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3年4月20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研究，决定选举阎曼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八届

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4月21日


